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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度第二次會議：
i) 接替吳德成先生出任沙田警區警民關係主任的劉志堂先生;

ii) 暫代鄒廣偉先生列席是次會議的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助理廉政主任李雁茵小姐；
iii) 廉政公署新界東總廉政主任謝建權先生;

iv)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鄭炳泉先生;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策劃部高級行政主任湯紀玲女士;及
vi)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沙田區裕倫先生。
2.  主席表示，張瑞鋒先生及凌劉月芬女士因病、鄭則文先生、何秀武先生、袁貴才先生、陳榮新先生及譚玉娥女士因私人事務，未能出席今次會議，並已書面向委員會請假。委員會通過上述上士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將擴大討論議題第一項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年度工作計劃」及沙田區「誠信新一代」倡廉活動籌委會人選。秘書處已邀請所有非本委員會委員的沙田區議員出席會議。

	
	

	
	

	
	I. 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年度工作計劃」及沙田區「誠信新一代」倡廉活動籌委會人選                                                                      

	
	(文書CSCD 12/2003)

	
	

	
	4.  廉政公署(新界東)總廉政主任謝建權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陳國添先生於此時到達。)

	
	

	
	5.  盧偉國博士對廉政公署為地區、工商界及青少年所舉辦的肅貪倡廉活動表示支持及讚賞。廉政公署鼓勵工商機構為在職青年舉辦倡廉活動，以推廣誠信文化，他詢問商業機構是否能申請成為上述活動的主辦單位。此外，他指出過往該署曾對有興趣舉辦倡廉活動的公司及機構提供贊助，他詢問今年是否仍有類似的資助計劃。

	
	

	
	(陳念慈女士於此時到達。)

	
	

	
	6.  謝建權先生回應盧偉國博士的查詢時表示，署方希望透過區域性的活動及計劃，向在職青年推廣誠信文化。另外，由於資源所限，署方今年並不會舉辦類似過往的資助計劃。但如有個別公司或機構有興趣舉辦有關肅貪倡廉的活動，署方仍會盡力提供協助，例如提供有關肅貪倡廉的展板及電影，以供公司及機構借用。

	
	

	
	7.  委員會一致通過與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合辦沙田區「誠信新一代」倡廉活動。

	
	

	
	8.  主席請委員推選四位區議員加入沙田區「誠信新一代」倡廉活動籌委會。有關的候選人、提名人及和議人載列如下: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陳克勤先生   黃戊娣女士   鄭楚光先生
   鄭楚光先生   陳克勤先生   李錦明先生
   周嘉強先生   崔康常博士   程張迎先生
   楊倩紅女士   梁志堅先生   鄧永昌先生

	
	

	
	9.  由於沒有其他提名，因此委員會通過陳克勤先生、鄭楚光先生、周嘉強先生及楊倩紅女士加入沙田區「誠信新一代」倡廉活動籌委會。

	
	

	
	10. 主席宣布擴大會議議程結束，並請非本委員會委員離席。

	
	

	
	(蔡根培B.B.S.太平紳士、江活潮先生及謝建權先生於此時離席。)

	
	

	
	

	
	II. 通過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MOSWG 1/2003)

	
	

	
	11.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I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報告

	
	(文書 CSCD 13/2003)

	
	

	
	12.  李子榮先生就非典型肺炎事件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該署轄下的文娛及康樂場地，例如羽毛球場及游泳池的清潔及消毒安排。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離席。)

	
	

	
	13.  康文署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傅昌源先生表示，鑑於非典型肺炎事件，署方已加強對轄下體育場館及泳池的清潔，將清潔的次數加密至每日四次或以上。負責清潔的承辦商亦會按指引，以1:99的稀釋漂白水清潔上述地方，包括出入口、更衣室、地板、牆壁及其他設施。此外，署方亦要求員工上班時配戴口罩。假如市民有需要，署方會為他們提供紙口罩。另一方面，康文署轄下的游泳池已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根據資料顯示，使用的人數較去年同期少三分之二。現時，游泳池會每小時檢驗水質一次。此外，游泳池除進行日常的清潔程序，署方亦考慮每日待游泳池關閉後，額外進行全面的清洗及消毒。

	
	

	
	(蔡亞仲先生及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羅光強先生及易順娥女士於此時離席。)

	
	

	
	14.  康文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梁志昌先生表示，康文署轄下文娛場地的清潔及消毒安排與康體場地的安排大致相同。署方會安排員工在每個節目開始前清潔座位扶手。此外，演奏廳的座位亦已進行徹底清潔。署方亦會要求觀眾配戴口罩入場。如有需要，署方會為入場人士提供口罩。

	
	

	
	15.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b)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 CSCD 14/2003)

	
	

	
	(c)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 CSCD 15/2003)

	
	

	
	(d)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委員會轄下各開支科的批准預算                          

	
	(文書 CSCD 16/2003)

	
	

	
	

	
	IV. 鄭楚光先生就要求政府利用沙田第36C區位於帝堡城側原用作興建公屋的一幅土地闢為公園一事提出討論                          

	
	(文書CSCD 17/2003)

	
	

	
	16.  鄭楚光先生介紹文書內容。他指出，現時康林苑、廣林苑、廣源、小瀝源村及黃泥頭村一帶的人口約為三萬六千至四萬人，他詢問規劃署，是否需要達到某個人口數目，才可要求規劃興建休憩公園。他詢問規劃署是否可將沙田第36C區規劃成園林休憩公園用地。另一方面，他指出有不少市民將垃圾棄置於上址，加上該處野草叢生，積水滋生蚊蟲，環境十分惡劣。他促請沙田地政處將上址的圍板拆去，並請有關的政府部門修剪該處的雜草、清除積水及杜絕蚊蟲。他表示，在現時財政緊拙的情況下，他希望康文署能考慮利用有限的資源修葺上址，為區內人士提供一處可供運動及休憩用途的地方。長遠而言，他認為可以考慮將上址闢為休憩園林公園。配合附近的自然環保教育徑及廣源的鐘樓，上述地區將可發展成一旅遊景點，有助推動沙田區的旅遊業。

	
	

	
	(梁志堅先生於此時離席。)

	
	

	沙田地政處
	17.  沙田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鄭炳泉先生回應說，上址的圍板由房屋署豎立，而該署正與地政總署安排交回上述土地。他表示會通知房屋署有關清拆圍板的建議。如有需要，沙田地政處亦可安排清除上址的雜草。

	
	

	
	(盧偉國博士於此時離席。)

	
	

	
	18.  康文署策劃部高級行政主任湯紀玲女士表示，上述土地已被列作住宅(乙類)用途，雖然「休憩用地」在所有地帶都是經常獲准許的用途，但在目前財政緊拙的情況下，即使一些已規劃作為公園的用地，亦需要重新考慮發展時間，因此署方暫時未能將該處發展成休憩公園。

	
	

	
	19.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處城市規劃師/沙田區裕倫先生表示，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鄰舍休憩用地的供應標準是每一萬人最少一公頃，但沒有規定在達到某特定的人口數目，便要提供一個公園。此外，「休憩用地」在所有地帶都是經常准許的用途，因此即使康文署將上址發展為公園，亦無須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更改規劃用途。

	
	

	
	20.  梁國顯先生表示，他早前曾就上述土地的用途進行問卷調查，收集居民的意見。調查顯示，有不少居民贊成在上址興建公園或運動場等休憩設施。他認為在目前財政赤字的困擾下，應該利用最少的資源，以滿足居民的訴求。因此，他建議保持上址現有的風貌，保留林木，並促請有關政府部門清除該處的雜草、滅絕蚊蟲，以改善環境衛生。

	
	

	
	21.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詢問沙田第36C區的面積及在地政總署收回上述土地後，該幅土地的用途。此外，上述地區的居民接近四萬至五萬人，根據每一萬人獲規劃一公頃休憩用地的原則，該區應預留四公頃土地作休憩用途。他詢問規劃署，現時上述地區預留作休憩用途的土地面積。

	
	

	
	22.  鄭炳泉先生回應說，待房屋署交回上述土地後，署方會依照「住宅(乙類)」用途發展該幅土地。而當中的緩衝時期，署方會考慮以短期租約形式，出租上述土地。

	
	

	
	23.  區裕倫先生表示，沙田第36C區原作公屋發展的地盤的面積約為2.1公頃。而在小瀝源區(包括第36區及第53區)預留作休憩用途的土地的面積為3.55公頃。小瀝源區現時的人口約三萬八千人，而規劃的人口為三萬三千人。

	
	

	
	24.  彭長緯副主席質疑規劃署所界定的區域範圍與委員所討論的並不相同。他指出，上述地區包括廣源及廣康兩個選區，再加上帝堡城的居民，人口數目應接近四萬人。此外，他詢問規劃署，上述區域已預留作休憩用途的土地的位置。

	
	

	
	25.   鄭楚光先生補充，根據沙田民政事務處的資料，上述地區的人口數目如下:
屋/屋苑
人口數目
帝堡城
7,000人
小瀝源村
1,250人
黃泥頭村、大輋村、花心坑村
564人
大藍寮、石鼓龍村、南山村
845人
廣源
11,667人
廣林苑

7,344人
康林苑                    
7,000人
總數:
35,670人


	
	

	
	26.  鄭楚光先生表示，根據每一萬人獲規劃一公頃休憩用地的原則，上述地區應預留約三點五公頃土地作休憩用途。但他認為似乎沒有其他土地較沙田第36C區更適合作休憩用途。他同意在目前的財政情況下，政府部門難以馬上動用大量資源發展該幅土地，但他認為有關部門可以先行將該處的雜草清除、杜絕蚊蟲，以改善該處的環境。

	
	

	
	27.  鄭楚光先生提出下列動議:

「沙田區議會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動議要求規劃署將沙田第36C區規劃為園林休憩公園，並促請各有關政府部門協助，在短期內拆除上址四周的圍板、清除雜物、野草及噴殺蟲水，以預防登革熱病;亦要求將上址作長遠本土經濟發展，拓展為旅遊新景點。」

	
	

	
	28.  上述動議獲彭長緯副主席和議。

	
	

	
	29.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文載於第27段的動議。

	
	

	
	

	
	V.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
資料文件                                  

	
	(文書CSCD 18/2003)

	
	

	
	30.  梁志昌先生介紹文書內容。

	
	

	
	31.  委員會通過支持文書附錄所載康文署對本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陳國添先生、區裕倫先生、鄭炳泉先生及湯紀玲女士於此時離席。)

	
	

	
	

	
	

	
	VI. 「慶祝香港回歸六周年燈柱直旗佈置」
撥款申請                                

	
	(文書CSCD 19/2003)

	
	

	
	32.  黃戊娣女士申報她是沙田各界慶委會的副主席。韋國洪太平紳士、彭長緯先生及蔡亞仲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常務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慶祝香港回歸六周年燈柱直旗佈置」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33.  委員會一致通過沙田各界慶委會提交的「慶祝香港回歸六周年燈柱直旗佈置」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83,500元。

	
	

	
	

	
	VI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20/2003)

	
	

	
	34.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2)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

(3)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4)  關注沙角、乙明之間行人徑及附近環境改善工程工作小組。

	
	

	
	

	
	V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35.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36.  會議於下午三時十六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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